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证券代码：002684                 证券简称：ST猛狮             公告编号：2021-031 

猛狮新能源科技（河南）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为控股子公司提供担保的进展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内容的真实、准确和完整，没有虚假

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漏。 

一、担保情况概述 

根据猛狮新能源科技（河南）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或“猛狮科

技”)及合并报表范围内子公司（以下简称“子公司”）业务发展的需要，公司

第六届董事会第四十七次会议、2019 年年度股东大会审议通过了《关于 2020 年

度担保额度预计的议案》，预计 2020 年度公司为子公司提供担保、子公司互相

担保及子公司为母公司提供担保额度总计不超过人民币 31.7 亿元，担保种类包

括一般保证、连带责任保证、抵押、质押、留置、定金等，担保范围包括但不限

于贷款、保函、保理、开立信用证、银行承兑汇票、票据融资、信托融资、债权

转让融资、融资租赁、贸易供应链业务等。具体内容详见公司分别于 2020 年 6

月 20 日、2020 年 7 月 21 日登载于《中国证券报》《证券时报》及巨潮资讯网

（www.cninfo.com.cn）网站上的相关公告。 

二、担保进展情况 

公司控股子公司郑州达喀尔汽车租赁有限公司（以下简称“郑州达喀尔”）

于 2019 年 5月 30日与民生金融租赁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民生金融租赁”）

签订了《融资租赁合同》，民生金融租赁与郑州达喀尔开展本金为 7190 万元的

融资租赁售后回租业务。公司及持有郑州达喀尔 9.3023%股权的股东、郑州达喀

尔董事长兼总经理樊伟为上述债务提供连带责任保证，郑州达喀尔以其持有的应

收账款为上述债务提供质押担保。 

现经各方友好协商，公司、郑州达喀尔、樊伟于 2021 年 3 月 30 日与民生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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融租赁签订了《融资租赁合同补充协议》，对前述《融资租赁合同》项下的租金

表进行调整，并将原到期日 2022 年 6 月 15 日展期至 2023 年 1 月 15 日。公司、

樊伟及郑州达喀尔继续对《融资租赁合同》及《融资租赁合同补充协议》项下郑

州达喀尔的全部债务承担连带保证责任、质押担保责任。 

持有郑州达喀尔 74.4186%股权的股东北京银沣泰创业投资管理有限公司因

其持有的郑州达喀尔股份为公司委托其代持，故未对上述租赁业务提供担保；持

有郑州达喀尔 6.9767%股权的股东河南高创致云智慧物流产业投资基金（有限合

伙）因其持有的股权比例较小且未参与郑州达喀尔的经营活动，因此未为上述租

赁业务提供担保。 

三、被担保人基本情况 

1、公司名称：郑州达喀尔汽车租赁有限公司 

2、统一社会信用代码：91410100793245293J 

3、注册资本：18,275 万元 

4、住所：河南自贸试验区郑州片区（经开）航海东路 1394 号富田财富广场

2号楼 7 楼 705 号 

5、类型：其他有限责任公司 

6、法定代表人：樊伟 

7、成立日期：2006 年 9 月 21 日 

8、经营范围：汽车租赁；道路普通货物运输；二手车销售；汽车零部件销

售；销售：电动汽车、新能源汽车、机电设备、机械设备、车辆电子设备销售及

技术服务；机械设备租赁；汽车信息咨询；代驾服务；电动汽车和新能源汽车租

赁；汽车美容服务；汽车技术咨询；汽车销售。 

9、股权结构 

股东名称/姓名 出资额（万元） 出资比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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猛狮新能源科技（河南）股份有限公司 1,700 9.3023 

樊伟 1,700 9.3023 

河南高创致云智慧物流产业投资基金

（有限合伙） 
1,275  6.9767 

北京银沣泰创业投资管理有限公司 

(为猛狮科技代持) 
13,600 74.4186 

合计 18,275 100.0000 

10、最近一年又一期财务数据： 

单位：元 

序号 项 目 2019年12月31日 2020年9月30日 

1 资产总额 695,633,055.71 622,441,187.54 

2 负债总额 516,013,125.92 434,086,366.01 

3 净资产 179,619,929.79 188,354,821.53 

序号 项 目 2019年1-12月 2020年1-9月 

1 营业收入 451,368,611.22 282,538,321.21 

2 净利润 14,277,295.72 8,734,891.74 

以上 2019 年度数据已经审计，2020 年前三季度数据未经审计。 

11、经公司在中国执行信息公开网查询，郑州达喀尔不属于“失信被执行

人”。 

四、补充协议的主要内容 

公司、郑州达喀尔、樊伟与民生金融租赁签订了《融资租赁合同补充协议》

对原《融资租赁合同》项下的租金表进行调整，并将原到期日 2022 年 6月 15

日展期至 2023 年 1月 15日。全体担保人同意继续对《融资租赁合同》及《融

资租赁合同补充协议》项下郑州达喀尔的全部债务承担连带保证责任、质押担

保责任。协议的主要内容如下： 

出租人、质押权人：民生金融租赁股份有限公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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承租人、出质人：郑州达喀尔汽车租赁有限公司 

保证人 1：猛狮新能源科技（河南）股份有限公司 

保证人 2：樊伟 

（保证人 1、2 合称“保证人”；保证人、出质人合称“担保人”） 

1、租金调整安排 

各方协商一致同意，本协议生效后，将融资租赁合同项下租赁附表所涉及的

自 2021 年 2月 15日起的租金表进行调整。 

2、担保措施： 

全体担保人同意本协议的约定，并承诺继续对融资租赁合同及本协议项下承

租人的全部债务承担连带保证责任、质押担保责任。担保人在此进一步承诺如下： 

（1）无论出租人是否与融资租赁合同其他任何担保方以任何担保方式签订

有担保合同，担保人仍自愿按照担保合同及本协议的约定承担担保责任，并承诺

在其他担保方式下无论出现何种可能影响债权人的优先受偿权之情形，均不主张

在对出租人丧失优先受偿权益的范围内免除担保责任。 

（2）出租人在本协议以外，对融资租赁合同项下的债权另行设定新的担保，

并不意味着对本协议担保人担保责任的任何减免或者变更，担保人承诺不以此要

求出租人减轻或免除其担保责任。 

（3）出租人减轻或者免除融资租赁合同债权项下的其他担保人的保证责任，

或者放弃融资租赁合同债权项下抵押、质押担保，担保人承诺不以此要求出租人

减轻或免除其保证责任。 

五、累计对外担保数量及逾期担保的数量 

截至 2021 年 2 月 28 日，公司为合并报表范围内子公司提供担保及合并报表

范围内子公司互相担保余额共计 159,232.26 万元。 

公司及合并报表范围内子公司为其他第三方提供担保余额共 54,339.34 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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元，包括： 

1、为北京市鑫颐海出租汽车有限责任公司提供担保 

公司控股子公司郑州达喀尔汽车租赁有限公司（以下简称“郑州达喀尔”）

对北京市鑫颐海出租汽车有限责任公司担保额为 741.03 万元，该事项发生于

2013 年 11 月 15 日，担保期 60 个月。公司分别于 2016 年 4 月 1 日、2016 年 4

月 26 日召开第五届董事会第三十六次会议、2015 年度股东大会，审议通过了《关

于收购郑州达喀尔汽车租赁有限公司 90%股权的议案》，同意公司收购郑州达喀

尔 90%股权，因公司控股郑州达喀尔在其对北京市鑫颐海出租汽车有限责任公司

提供担保之后，其仍需继续履行担保义务直至担保期满结束。2020 年 12 月 31

日，公司直接持有郑州达喀尔 9.3023%股权，同时委托北京银沣泰创业投资管理

有限公司代为持有郑州达喀尔 74.4186%股权，因此公司实际持有郑州达喀尔

83.7209%股权，公司承担该笔担保金额的 83.7209%，即 620.40 万元。 

2、为湖北猛狮新能源科技有限公司提供担保 

公司于 2020 年 8月 3日披露了《关于全资子公司收到民事裁定书的公告》，

公司全资子公司湖北猛狮新能源科技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湖北猛狮”）收到湖

北省宜城市人民法院的《民事裁定书》（[2019]鄂 0684 民破 3-5 号），现债权

人湖北宜城农村商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部分债权人及破产清算组强烈反对湖北

猛狮延期提交重整计划草案的申请，湖北省宜城市人民法院裁定终止湖北猛狮重

整程序，宣告湖北猛狮破产。进入破产清算程序后，湖北猛狮由法院指定的管理

人接管，公司丧失对其控制权，湖北猛狮不再纳入公司合并报表范围。在此之前，

公司及合并报表范围内子公司为湖北猛狮提供担保余额共 53,718.94 万元，湖北

猛狮不再纳入公司合并报表范围后，公司及合并报表范围内子公司仍需继续履行

担保义务直至担保期满结束。因公司已丧失对湖北猛狮的控制权，故前述担保转

为公司及合并报表范围内子公司为其他第三方提供的担保。 

上述担保涉及的逾期担保本金及利息、罚息、违约金等共计约 140,920.14

万元。 

六、备查文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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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司、郑州达喀尔、樊伟与民生金融租赁签订的《融资租赁合同补充协议》。 

特此公告。 

                                

                                猛狮新能源科技（河南）股份有限公司 

                                                 董 事 会 

                                      二〇二一年三月三十日 


